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市场主体登记档案资料查
询办法》的通知

  

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机关各处室局、综合保障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工作，方便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更好的查询相关档案，特制定《内蒙古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7月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场主体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

第一条【目的】为进一步规范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市场主体登记档案查询，提高查询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本办法所称的市场主体登记档案是指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过程中形成

的资料。

第三条【查询范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照登记管理权限办理登记档案查询；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可以对全区范围

内机读信息进行查询。

第四条【实施部门及职责】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局负责指导市场主体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工作，综合保障中

心负责具体查询工作。

组织部门核实公职人员信息相关工作由人事处负责。

第五条【公众查询】公众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基本登记信息。鼓励查询人员登录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企业基本登记信息查询。

第六条【提供材料】申请查询市场主体登记档案，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提交材料：

（一）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进行查询的，出具

本部门公函及查询人员的有效工作证件；

（二）市场主体查询自身登记档案，出具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及查询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三）律师查询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市场主体登记档案，出具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开具的与承办法律事务

有关的文书及承诺书。

登记档案查询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登记档案内容涉及登记机关内部审批文件的，在办理涉及登记机关案件时方可查阅。

第七条【管理要求】查询机读信息的，查询人员需准确填写《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读信息查询登记表



》。 

机读信息来自数据中心系统，为实时动态信息，以系统实际查询时间点信息为准。

第八条【其他要求】查询主体需签字确认查询资料的，经综合保障中心负责人同意后，由查询人员配合签字。

第九条【实施要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数据查询办法

（试行）〉的通知》（内工商综字〔2018〕102号）废止。各盟市市场监管局可在此办法基础上，依法对档案查询

工作作出具体规定。

附件：1.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承诺书（模板）

2.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读信息查询登记表

 

附件1

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承诺书（模板）

申请人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承诺不侵犯他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在先合法权益，仅限于查询与承办法律事务相关的企业相关信息。

三、因本人非法泄露所查档案所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相关信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申请人

签署：

年 

月 日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读信息查询登记表

序号

查询 时间

查询人姓名

证件号码

查询企业名称



查询用途

联系电话

备注

政策解读：http://amr.nmg.gov.cn/zfxxgk/fdzdgknr/zcjd/202207/t20220704_2082943.html
 


